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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主 旨：檢送本會111年02月23日第10屆第2次理事會、

第10屆第1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紀錄各1份，敬

請 

正 本：內政部 

本會全體理監事 

副 本：本會名譽理事長、榮譽理事長 

本會全體名譽理事、會務諮詢 

本會各專務委員會執行長、主任委員 

各直轄市、縣（市）地政士公會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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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 10 屆第 2 次理事會 會議紀錄 

時  間：111 年 02 月 23 日（星期三）下午 2時 30 分 

地  點：台大國際會議中心 301 室。（地址：台北市徐州路 2號） 

出席人員：陳安正、黃水南、林士博、黃永斐、黃立宇、黃景祥、邱銀堆、 

吳明治、江如英、葉呂華、黃存忠、劉芳珍、吳蕙美、曾桂枝、 

江宜溱、莊添源、黃向榮、張麗卿、林妙儀、張淑玲、劉玉霞、 

柯志堅、吳宗藩、鄭瑋仁、蘇名雄、牛太華、徐英豪、曾雪惠、

謝幸貝、麥嘉霖、蔡憲祥(理事計 31 人)。 

列席人員： 

一、監事會：鄭子賢、藍翠霞、李秋金、張美利、陳榮杰、 

林育存、王曉雯、林慶賢、施富原 (監事計 9人)。 

二、名譽理事長：李嘉嬴 

三、顧問：黃明聰、呂政源、張要進 

四、會務諮詢：簡滄瀴、張金定、何俊寬、張新和、林靜妮、 

韓啟成、姚銘宜、陳秀鑾、洪伸敦、范麗月。 

五、名譽理事：李忠憲、張創勝、陳俊德、潘惠燦、黃小娟、 

楊玉華、陳  祁、陳仕昌、葉建志、鄭瑞祥、 

華珍梅、葉振東、李麗惠。 

六、主任委員：莊谷中(地政研究委員會)、黃振國(財稅研究委員會) 

                      劉秀寶(國會公關委員會)、周文輝(紀律調解委員會) 

                      陳健泰(教育訓練委員會)、劉芳珍(會務企劃委員會) 

                      林士盟(編輯出版委員會)、陳錦麟(福利聯誼委員會) 

                      蕭琪琳(資訊管理委員會)、李忠憲(學術發展委員會) 

七、秘書長：周永康 

副秘書長：陳文得、廖月瑛、顏秀鶴 

執行副秘書長：蘇麗環  

八、執行長：阮森圳 

副執行長：林束靜、江宜溱 

請  假：陳秀珠、李中央、余淑芬、林增松(理事計 4人)。 

周國珍、陳美單(監事計 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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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陳安正                             記 錄：蘇麗環 

壹、報告出席人數（理事 31 人） 

貳、主席宣佈開會（下午 2：30） 

參、通過本次會議議程 

肆、主席致詞（陳理事長安正  致詞：略。） 

伍、長官貴賓致詞：略。 

陸、討論事項： 

一、本會擬聘任第 10 屆副秘書長等 3名案，提請公決，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本會章程第 30 條規定辦理。 

(二)本會第 10 屆北、中、南區副秘書長 3 名，理事長提名

人選為：陳文得、廖月瑛、顏秀鶴。 

(三)以上提名人選，敬請 公決。 

決議：照案通過。 

二、本會擬聘任第 10 屆各專務委員會執行長以及副執行長等 5 名案，

提請公決，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本會專務委員會組織簡則(會議資料第 6～8 頁)第

8條規定辦理。 

(二)本會第 10 屆執行長，理事長提名人選為： 

    阮森圳(所屬會員公會：彰化縣公會)。 

(三)本會第 10 屆副執行長，理事長提名人選為： 

    1.林束靜女士（所屬會員公會：苗栗縣公會）。 

    2.江宜溱女士（所屬會員公會：花蓮縣公會）。 

    3.黃俊榮先生（所屬會員公會：台南市南瀛公會）。 

    4.劉鈴美女士（所屬會員公會：嘉義市公會）。 

(四)以上提名人選，敬請 公決。 

決議：照案通過。 

三、本會擬聘任第 10 屆會務諮詢委員等 11 名案，提請公決，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本會專務委員會組織簡則第 2條第 2項規定辦理。 

(二)本會第 10 屆會務諮詢委員，理事長提名人選名單， 

    詳表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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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姓名 性別 所屬會員公會 

1 張耀文 男 雲林縣公會 

2 簡滄瀴 男 宜蘭縣公會 

3 張金定 男 基隆市公會 

4 何俊寬 男 嘉義市公會 

5 張新和 男 台南市公會 

6 林靜妮 女 臺中市大臺中公會 

7 韓啟成 男 台北市公會 

8 姚銘宜 男 台中市公會 

9 陳秀鑾 女 新竹縣公會 

10 葉錫卿 男 苗栗縣公會 

11 洪伸敦 男 高雄市大高雄公會 

(三)以上提名人選，敬請  公決。 

決議： 

(一) 照案通過聘任以上被提名之 11 位人選，為第 10 屆會務

諮詢委員。 

(二) 通過理事長提名增聘-范麗月(女、澎湖縣公會)，經全

體與會人員無異議通過聘任為第 10 屆會務諮詢委員。 

四、本會擬聘任第 10 屆各專務委員會主任委員等 11 名案，提請公決，

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本會專務委員會組織簡則第 4條規定辦理。 

(二)本會第 10 屆主任委員，理事長提名人選名單，詳表列如

下： 

NO 委員會名稱 性別 姓名 所屬會員公會 

1 地政研究委員會 男 莊谷中 彰化縣公會 

2 財稅研究委員會 男 黃振國 台北市公會 

3 國會公關委員會 女 劉秀寶 新北市公會 

4 紀律調解委員會 男 周文輝 臺中市大臺中公會 

5 財務管理委員會 女 梁瀞如 屏東縣公會 

6 教育訓練委員會 男 陳健泰 高雄市公會 

7 會務企劃委員會 女 劉芳珍 台中市公會 

8 編輯出版委員會 男 林士盟 桃園市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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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福利聯誼委員會 男 陳錦麟 新北市公會 

10 資訊管理委員會 男 蕭琪琳 新北市公會 

11 學術發展委員會 男 李忠憲 台北市公會 

(三)以上提名人選，敬請  公決。 

決議：照案通過。  

五、本會擬聘任第 10 屆顧問 16 名案，提請公決，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本會章程第 32 條、名譽理事及顧問聘任辦法(會議

資料第 9頁)規定辦理。 

(二)本會第 10 屆顧問，擬請理事長提名人選名單，詳表列如

下： 
NO 姓名 性別 所屬單位 

1 陳立夫 男 政治大學教授 

2 楊松齡 男 文化大學環境設計學院院長 

3 温豐文 男 東海大學榮譽教授 

4 謝哲勝 男 中正大學教授 

5 葉婉如 女 成功大學副教授 

6 何彥陞 男 逢甲大學副教授 

7 賴宗裕 男 政大不動產研究中心教授 

8 黃明聰 男 高雄市公會 

9 呂政源 男 新北市公會 

10 張要進 男 台中市公會 

11 蔡其昌 男 立法院副院長 

12 張宏陸 男 立法委員 

13 管碧玲 女 立法委員 

14 李俊俋 男 立法委員 

15 洪宗熠 男 立法委員 

16 壽若佛 女 律師 

(三)以上提名人選，敬請  公決。 

決議：照案通過。 

六、本會擬聘任第 10 屆名譽理事等 14 名案，提請公決，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本會章程第 32 條、名譽理事及顧問聘任辦法規定

辦理。 

(二)本會聘任第 10 屆名譽理事，理事長提名人選名單，詳

表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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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理事長姓名 性別 所屬會員公會 NO 理事長姓名 性別 所屬會員公會 

1 李忠憲 男 台北市公會 10 葉建志 男 嘉義縣公會 

2 張創勝 男 宜蘭縣公會 11 鄭瑞祥 男 台南市南瀛公會 

3 陳俊德 男 基隆市公會 12 華珍梅 女 高雄市大高雄公會 

4 潘惠燦 男 新北市公會 13 葉振東 男 台東縣公會 

5 黃小娟 女 新竹縣公會 14 李麗惠 女 澎湖縣公會 

6 楊玉華 女 新竹市公會  —  — 

7 陳祁 男 苗栗縣公會  —  — 

8 溫錦昌 男 臺中市大臺中公會  —  — 

9 陳仕昌 男 彰化縣公會  —  — 

(三)以上提名人選，敬請  公決。 

決議：照案通過。  

七、本會擬聘任第 10 屆「地政士簽證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案，提請

公決，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地政士簽證責任及簽證基金管理辦法第 6、12 條(請

參閱會議資料第 10 頁)規定辦理。 
(二)本會第 10 屆「地政士簽證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擬提

名人選分別如下： 
    地政士代表 
    1.理事長 陳安正          2.監事會召集人 鄭子賢  
    3.名譽理事長 李嘉嬴      4.副理事長 黃水南 
    5.常務理事 葉呂華        6.秘書長 周永康  
    7.副秘書長 顏秀鶴 
    專家學者代表    
    1.副教授 黃志偉          2.副教授 高欽明 
    3.教授 陳立夫            4.教授 楊松齡 
    消基會代表：2名人選。 
    律師全聯會代表：2名人選(尚待回覆本會中)。 
(三)惟以上先行提名委員人選部分計 11 名，敬請 公決。 

決議： 
(一)照案通過以上被提名人選(地政士代表-7 位、專家學者

代表-4 位)。 
(二)通過聘任消基會推薦本會之委員代表人選為：許宏宇、

胡峰賓等 2位。 
(三)通過有關律師全聯會代表之委員人選部分，將俟本會收

悉其回覆推薦名單公函時，授權本會陳理事長依相關規
定受理聘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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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會擬聘任第 10 屆智庫召集人案，提請公決，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本會智庫組織簡則第 4 條(請參閱會議資料第 11～

12 頁)規定辦理。 
(二)理事長提名人選為本會林旺根榮譽理事長(係為原第 9

屆智庫召集人)，敬請 公決。 

決議：照案通過。 

九、本會擬依會務工作人員服務規則之規定，比照公務人員自 111 年度

起調薪案，提請公決，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本會會務工作人員服務規則(會議資料第 13～16 頁)

第 11 條規定辦理： 
(二)查依前項所揭規定，本會每一薪點值為 NT＄22 元且比照

公務人員調薪幅度調整，並報主管機關備查。準此，本
會擬依年度經費預算額度編列及上開規定，自本(111)
年度元月起調整每一薪點值為 NT＄22.88 元(調幅 4%，
原每月薪資總額 NT＄99,990 元；調整後每月薪資總額
NT＄104,000 元，故換算全體會務工作人員每月薪資總
額，計調高 NT＄4,011 元。)，詳請參閱調整前、後薪資
對照表(如表)，敬請 公決。 

 
 

 

 

 

 

 

 

 

 

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附帶通過對於請領本會津貼部分的兼任幹事兩名，依相

關規定申報參加勞保或徵請其自行選擇於同一就業服務
處所而分屬兩個不同的投保單位中，都參加或擇一加保。 

                   

柒、臨時動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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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散會：會後續請參加第 10 屆第 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主 席：陳安正             記 錄：蘇麗環 

W
新戳記

W
理事長陳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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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 10 屆第 1 次理監事聯席會 會議紀錄 

時  間：111 年 02 月 23 日（星期三）下午 3時 20 分 

地  點：台大國際會議中心 301 室。（地址：台北市徐州路 2號） 

出席人員： 

一、理 事 會：陳安正、黃水南、林士博、黃永斐、黃立宇、 

黃景祥、邱銀堆、吳明治、江如英、葉呂華、 

黃存忠、劉芳珍、吳蕙美、曾桂枝、江宜溱、 

莊添源、黃向榮、張麗卿、林妙儀、張淑玲、 

劉玉霞、柯志堅、吳宗藩、鄭瑋仁、蘇名雄、 

牛太華、徐英豪、曾雪惠、謝幸貝、麥嘉霖、

蔡憲祥(理事計 31 人)。 

二、監 事 會：鄭子賢、藍翠霞、李秋金、張美利、陳榮杰、 

林育存、王曉雯、林慶賢、施富原 

 (監事計 9人)。 

列席人員： 

一、名譽理事長：李嘉嬴、榮譽理事長：高欽明。 

二、顧問：黃明聰、呂政源、張要進。 

三、會務諮詢：簡滄瀴、張金定、何俊寬、張新和、林靜妮、 

韓啟成、姚銘宜、陳秀鑾、洪伸敦、范麗月。 

四、名譽理事：李忠憲、張創勝、陳俊德、潘惠燦、黃小娟、 

楊玉華、陳  祁、陳仕昌、葉建志、鄭瑞祥、 

華珍梅、葉振東、李麗惠。 

五、主任委員：莊谷中(地政研究委員會) 

黃主任委員振國(財稅研究委員會) 

劉主任委員秀寶(國會公關委員會) 

周主任委員文輝(紀律調解委員會) 

陳主任委員健泰(教育訓練委員會) 

劉主任委員芳珍(會務企劃委員會) 

林主任委員士盟(編輯出版委員會) 

陳主任委員錦麟(福利聯誼委員會) 

蕭主任委員琪琳(資訊管理委員會) 

李主任委員忠憲(學術發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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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秘書長：周永康。 

副秘書長：陳文得、廖月瑛、顏秀鶴。 

執行副秘書長：蘇麗環 。 

七、執行長：阮森圳。 

副執行長：林束靜、江宜溱。 

請  假：陳秀珠、李中央、余淑芬、林增松(理事計 4人)。 

周國珍、陳美單(監事計 2人)。 

主 席：陳安正      秘書長：高欽明         記 錄：蘇麗環 

壹、報告出席人數（理事 31 人、監事 9人） 

貳、主席宣佈開會（下午 3：20） 

參、通過本次會議議程 

肆、主席致詞（陳理事長安正  致詞：略。） 

伍、監事會召集人致詞（鄭監事會召集人子賢  致詞：略。） 

陸、長官貴賓致詞： 

一、本會 李名譽理事長嘉嬴致詞：略。 

二、承辦會員公會-台北市地政士公會 李理事長忠憲致詞：略。   

柒、致頒第 10 屆常務理事、常務監事、理事、監事當選證書及紀念賀狀 

授證順序計分四梯次如下～ 

第一梯次 

 

第二梯次 

 

第三梯次 

 

第四梯次 

常務理事 黃立宇 理事 劉芳珍 理事 劉玉霞 理事 謝幸貝 

常務理事 黃景祥 理事 李中央 理事 柯志堅 理事 麥嘉霖 

常務理事 邱銀堆 理事 吳蕙美 理事 吳宗藩 理事 蔡憲祥 

常務理事 吳明治 理事 曾桂枝 理事 余淑芬 監事 張美利 

常務理事 江如英 理事 江宜溱 理事 鄭瑋仁 監事 陳榮杰 

常務理事 葉呂華  理事 莊添源 理事 林增松 監事 周國珍 

常務理事 黃存忠  理事 黃向榮 
 

理事 蘇名雄 
 

監事 陳美單 

常務監事 藍翠霞  理事 張麗卿 
 

理事 牛太華 
 

監事 林育存 

常務監事 李秋金  理事 林妙儀 
 

理事 徐英豪 
 

監事 王曉雯 

理事 陳秀珠  理事 張淑玲 
 

理事 曾雪惠 
 

監事 林慶賢 

     
    

監事 施富原 

附註：理事長、監事會召集人、副理事長等當選證書之致頒時間為下午 5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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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致頒本會第 10 屆各類聘書如下： 

    一、名(榮)譽理事長 

  二、秘書長、副秘書長 

  三、各專務委員會執行長、副執行長 

  四、各專務委員會主任委員 

  五、顧問 

    六、會務諮詢 

  七、智庫召集人 

玖、討論事項： 

   一、本會是否成立第 10 屆理監事禮儀基金案，提請公決，請  審議。 

說明:  
(一) 本會「理監事禮儀基金運用要點」，請參閱會議資料第

6～7頁。 
(二) 禮儀基金專戶如下～ 

      戶    名：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帳    號：10300100611828 

      開 戶 行：永豐銀行 建成分行 

      銀行代號：8071033 
(三) 如蒙同意成立前揭基金，敬請各成員即日起依上開要點

之規定每人繳交新臺幣參仟元整並逕電匯該專戶。 
附註：感謝陳理事長安正率先繳交該專戶新臺幣壹萬伍仟元整。 

決議：照案通過。 

二、關於桃園市大桃園地政士公會申請加入為本會團體會員案，請 審

議。 

說明： 

(一)依據本會第 9 屆第 1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交付本(第

10 屆)屆理監事會審慎妥處辦理。 

(二)有關本案相關法源參考意見如下： 

    1.本會章程第 7條之規定～ 

     凡依地政士法規定，經主管機關核准成立之直轄市及縣

(市)地政士公會，並以行政區名稱為全銜者，始具備本

會會員資格，且均應加入本會為會員。 

   2.人民團體法第 37 條第 2項規定～ 

     職業團體不得拒絕具有會員資格者入會。 

(三)準此，基於前項所揭之相關規定，本會擬同意受理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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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大桃園地政士公會加入為本會團體會員申請案，敬請 

公決。 

決議：通過本案交付地政研究委員會專案處理。 

三、關於本會所屬台北市地政士公會建請針對原「建築經理公司管理辦

法」已失其法律效力，並經主管機關廢止在案，惟是否應轉請相關

中央主管機關重新檢討該項業務管理機制，俾以確保相關當事人權

益，提請討論後公決案，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本會第 9屆第 1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交付本(第

10 屆)屆理監事會續予研討辦理。 

(二)由於本案事涉不動產交易安全制度設計是否周延影響

重大，故為期審慎深入詳研起見，擬付委地政研究委員

會專案研討後研提法律見解，以供理事會參採及因應決

定辦理。惟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決議：通過將本建議案轉請內政部研討建築經理履約保證業務之管

理政策，俾以避免損及不動產交易過程個案中買賣雙方、地

政士及仲介業等相關權益保障。 

四、本會擬因時制宜續修訂會務工作人員服務規則案，提請公決，請 審

議。 

說明： 

(一)為期加強本會人事制度之周延，擬將本案付委會務企

劃、財務管理委員會聯合專案研討辦理，以供提請理

監事聯席會審議。 

(二)惟以上擬訂事項，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決議：通過本案由地政研究委員會擔任召集委員會，並邀集會務企

劃、財務管理委員會共同研討辦理。 

五、本會擬舉辦「111 年度教育訓練研習」2 天 1 夜研習營活動，提請

同意案，請 審議。 

說明： 

(一) 依據 111 年度工作計畫辦理。 

(二)本研習營擬以精進深耕地政相關專業法規、提升職能服

務層次為主軸規劃，惟相關細節籌備事宜，擬付委教

育訓練委員會、會務企劃委員會、福利聯誼委員會及

承辦單位等協同秘書處共同執行辦理，並將具體研習

營課程、舉辦日期及地點等規劃成果，提請理監事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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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會議備查。 

(三)惟以上擬訂事項，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決議：通過交付教育訓練委員會主委，召集會務企劃、福利聯誼委

員會，共同策劃執行本年度教育訓練活動。各項細節，授權

教育訓練委員會陳健泰主委全權處理，活動內容於下次理監

事會議提出工作報告。 

 六、關於本會各項會議召開、會務活動舉辦等通知暨相關會議紀錄送

達，擬採行電子數位(e)化方式，以響應節能減碳原則及爭取會議

時效案，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本會議事規則第 50 條規定辦理，其條文如下： 

               第 50 條 電子化會議結束階段： 

               (一)會議紀錄得以文字、影音或語音方式為之。影音類  

型應以 MPEG、MP4、WMV 等動態影像之影音檔案格式

儲存；語音類型應以 WAV、MP3 等聲音之語音檔案格

式儲存。 

               (二)會議紀錄經會議主席確認後，得採公文電子交換、電

子郵件或電子檔案下載等方式提供。 

(三)會議決議處理情形應訂定追蹤事項進行列管，回報方 

式得以線上填報或電子郵件回復。 

(二)本會對於日常會務運作所需召開各類型會議或舉辦會務

活動等通知暨其會議紀錄送達之方式，除年度會員代表

大會開會通知單外，擬採以「line」 、「e-mail」為主

要通知管理工具。惟此做法，如有少數個案希望維持傳

統郵寄紙本需求者，仍可電洽本會秘書處登記處理。 

(三)以上擬採取之通知及紀錄送達管道方式等事宜，是否有

當，敬請  討論後公決。  

決議：照案通過。 

   七、為彰顯本會理監事團隊服務精神，擬設計製作制服背心，以提供全

體理監事每人 1件，提請公決案，請 審議。 

       說明：本案如蒙同意辦理，擬授權理事長交付秘書處審慎洽詢相關

設計製作廠商訂購之。 

決議： 

            (一)、通過同意訂購本會理監事團隊制服背心。 

            (二)、通過會議時提供之制服背心樣品(計分藍色、桃紅色)  



第 6 頁，共 9 頁 

顏色選擇，將以男性(採藍色)、女性(採桃紅色)為訂購

的區分選擇方式。 

  八、本會第 10 屆第 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之地點及日期、輪辦會員公會訂

定案，提請公決，請  審議。 

說明： 

(一)本會歷次理監事會議日期，擬以召開之當月份第 3 個星

期四為訂定原則，故預定日期計為 111 年 6 月 16 日

(四)、9月 15 日(四)、12 月 15 日(四)，惟是否有當，

敬請 公決。 

(二)有關本會第 10 屆第 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之地點、輪辦會

員公會，謹徵請意見後公決之。 

決議： 

          (一)、通過修正本會 111 年度理監事會議預定召開日期計為 111

年 6 月 23 日(四)、9 月 22 日(四)、12 月 22 日(四)以及

預定第 10 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舉行日期為 112 年 1 月

19 日(四)。 

          (二)、通過訂定下次理監事會議相關事項如下： 

      (一)承辦會員公會－高雄市地政士公會。 

      (二)舉辦地點－高雄市。 

九、為關於台北市地政士公會建議本會轉請內政部，針對繼承人因戰亂已

遷出他省市或國外，且遷離時間已年逾 1甲子(60 年)之無戶籍而行方

不明者，惠准暫由其餘之申請繼承人切結，始得以順利辦理繼承登記

1事，惟是否同意辦理，提請 公決案，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本會所屬台北市地政士公會 111 年 01 月 26 日 111 北

市地公(11)字第 0147 號函(會議資料第 8 ～11 頁)建議辦

理。 

(二)有關案由所揭建議，是否轉請內政部卓採意見，俾使達成

「健全地籍清理；促進地盡其利」之政府德政，敬請 公決。 

決議：通過本案循民法關於失蹤人，宣告死亡程序以及繼承相關規定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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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臨時動議： 

案由：本會不動產學院委員、院長、院執行長人選，提請 公決案，請 審

議。 

說明： 

(一)依據不動產學院設置辦法(詳請參閱會議資料第 13～14 頁)

第四條對於學院組織架構之相關規定辦理。 

(二)有關案由所揭各職務人選，擬依上開相關辦法分別提名如

下： 

    1.請理事長提名不動產學院委員、院長人選。 

2.請院長提名不動產學院院執行長人選。 

(三)以上各人選，敬請 公決。 

決議： 

          (一)通過陳安正理事長提名不動產學院委員人選名單如下： 

    1.外部委員-黃詩淳、溫豐文、楊松齡 

               (其餘外部委員，將另續提名)。 

2.內部委員-黃志偉、林旺根、王進祥 

           高欽明、李嘉嬴、陳安正。 

(二)通過提名聘任陳安正理事長為不動產學院院長兼院委員會

召集人。 

(三)通過陳安正院長提名聘任莊谷中為不動產學院執行長。 

拾壹、散    會： 

一、會後續舉行第 9、10 屆理事長交接暨理監事授證典禮(201 廳)。 

二、感謝贊助及致贈本次交接暨授證典禮活動部份經費或花籃賀儀

等名單如下： 

(一)本會陳理事長安正慷慨贊助聯誼餐費。 

(二)本會鄭監事會召集人子賢慷慨贊助聯誼餐會中酒類飲料。 

(三)台北市地政士公會李理事長忠憲致贈全體與會來賓每人 

    新春福袋賀禮 1份。 

(四)立法院游院長錫堃致贈高架花籃賀儀。 

(五)立法院蔡副院長其昌致贈高架花籃賀儀。 

(六)新北市侯市長友宜致贈高架花籃賀儀。 

(七)新北市政府地政局康局長秋桂致贈高架花籃賀儀。 

(八)高雄市政府地政局陳局長冠福致贈高架花籃賀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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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社團法人高雄市地政士公會致贈高架花籃賀儀。 

(十)高雄市地政士兄弟聯誼會全體兄弟姊妹致贈高架花籃賀

儀。 

(十一)中華民國不動產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致贈

高架花籃賀儀。 

(十二)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致贈高架花籃賀

儀。 

(十三)中華民國記帳士公會全國聯合會致贈高架花籃賀儀。 

(十四)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暨 

(十五)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業營業保證金基金會致贈高架

花籃賀儀。 

(十六)中華民國不動產聯盟總會致贈高架花籃賀儀。 

(十七)中華民國租賃住宅服務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致贈高

架花籃賀儀。 

(十八)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不動產協進會致贈高架花籃賀儀。 

三、感謝蒞臨參加本次交接暨授證典禮活動各機關團體長官貴賓 

    名單： 

總統府 蔡總統英文 

行政院 蘇院長貞昌、羅政委兼發言人秉成 

立法院 游院長錫堃 

內政部 徐部長國勇 

內政部 花政務次長敬群 

內政部地政司 王司長成機 

內政部總務司 施司長明賜 

新北市政府地政局 康局長秋桂 

新北市政府地政局 黃科長雅萍 

民主進步黨社會運動部 楊主任皓茹 

民主進步黨社會運動部 陳副主任信安 

民主進步黨社會運動部 黃專員建彰 

中華民國不動產聯盟總會 林理事長正雄 

中華民國不動產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謝理事長坤城 

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張理事長世芳 

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黃秘書長俞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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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不動產協進會 唐副理事長國維 

本會 李名譽理事長嘉嬴、陳榮譽理事長銘福 

黃榮譽理事長志偉、林榮譽理事長旺根 

王榮譽理事長進祥、王榮譽理事長國雄 

蘇榮譽理事長榮淇、高榮譽理事長欽明 

陳顧問立夫、楊顧問松齡、賴顧問宗裕 

黃顧問明聰、呂顧問政源、張顧問要進 

壽顧問若佛 

 

         主 席：陳安正             記 錄：蘇麗環 

W
理事長陳安正

W
新戳記


